
请于区民课、各事务所保险年金办窗口办理各种申请事宜。

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
虽然我们平时非常健康，却不知会在何时染上疾病或受到意外伤害。因疾病或伤害而前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时，

会产生高额的费用。 

为此 , 在日本建立了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。为了减轻医疗费用的负担，会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状况支付相应的保险

费，在治疗疾病或伤害之际可以互补互助。 

凡是在日本国内进行过居民登记者，必须加入任何一种公共医疗保险凡是在日本国内进行过居民登记者，必须加入任何一种公共医疗保险。。国民健康保险（国保）是医疗保险制

度中的一种。其他还有诸如，在单位工作者及其家属加入的被雇佣者保险，75岁以上者加入的后期老龄者医疗制度等。 

国保的各类申请义务，保险费的支付义务均应由户主承担。户主是指同一户口中，户籍上的负责人。如是单身户，

则本人为户主。 

加入国保与解除国保，均须进行申请。如延误加入与解除的申报，将无法利用保险接受医疗机构的诊治，无法计

算或结算保险费。

加入资格加入资格
不论国籍，在江户川区居住并有三个月以上在留资格，且办理了住民登记手续者，和日本人

一样都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。

但是，下列人员不具有加入的资格

1) 已在在职单位加入了健康保险等其他健康保险者 

2) 作为被抚养家属，家属已加入在职单位的健康保险者 

3) 加入后期老龄者医疗制度者（按原则为 75岁以上者） 

4) 接受生活保护者 

5) 在留资格为“特定活动”者中，以接受医疗服务或观光为目的进入日本者，以及其同行者。

国保的构成国保的构成
国保由东京都与江户川区共为保险人,共同运营。江户川区作为保险人,以投保者支付的保险费、国

家或东京都给予的补助金为主，开展支付医疗费用等活动。投保者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时，在医疗机

构的窗口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。剩余的医疗费用，则由国保支付给医疗机构。

江户川区国民健康保险手册江户川区国民健康保险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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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保联合会

投保者 江户川区 东京都

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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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征收的保险费为来源，
支付缴纳金

决定缴纳金、
基准保险费率

报告审议结果 以征收的保险费为源，
通过国保联合会支付医
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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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看护服务的项目等请垂询区役所看护保险课（03-5662-0309）。

如出现下列情况请务必于 14 日之内向区民课・各事务所的保险年金经 办人进
行申请。

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者后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者后
1) 可领取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（保险证）1) 可领取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（保险证）

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被保险者1人可领取1张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（保险证）。在医疗机

关接受诊治时，作为证明自己为被保险者的凭证，保险证是极为重要的。去医疗机构就诊时，请

务必携带保险证。

同时，保险证不可互借（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）。保险证的有效期是指到在留期限为止或到两年更换一次保

险证为止。更新签证后，请持到期的保险证与护照、在留卡，至区民课・各事务所的保险年金窗口办理更新手

续。全体更新时新保险证将寄给户主。

2) 须缴纳保险费2) 须缴纳保险费 

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，须按照人数以及收入等缴纳保险费。国民健康保险是由加入者共同缴纳保险费，在医

疗机构接受治疗时互补互助的一种形式。 

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，既拥有利用保险接受医疗服务的“权利”，同时也产生缴纳保险费的“义务”。请务必在

规定期限内缴纳保险费。如在规定期限内不支付保险费，则会产生滞纳金。此项措施的建立，其宗旨是为了与在

规定期限内缴纳保险费者保持公平一致。另外，有义务缴纳保险费的是户主。（⇒参考⓬）

看护保险制度看护保险制度
看护保险制度是指，当身体出现需接受看护的情况时，为了保护受看护者的尊严，尽量使其保持生活

自立而提供必要的看护服务。看护保险制度是需要整个社会支持的制度。希望接受看护服务者需经过认

定。在日本居住超过三个月且年龄在40岁以上者，从原则上来说，都须加入看护保险，并缴纳保险费。

* 40岁到64岁者：以“看护费”形式和国民健康保险费同时缴纳。

* 65岁以上者：可以从年金中缴纳，或按照区发送的缴纳单和国民健康保险费分别缴纳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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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◆申请时请务必带好“护照”、“在留卡”和“能确认个人号码之物（个人号码卡等）”申请时请务必带好“护照”、“在留卡”和“能确认个人号码之物（个人号码卡等）”

6-1 申请加入　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则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。6-1 申请加入　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则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。

1) 将户口迁入江户川区或入境时 

2) 中止在职单位的健康保险时（须提交资格丧失证明或者退职证明书、离职单） 

3) 停止接受生活保护时（须持有停止生活保护决定通知书） 

4) 孩子出生时（须提交母子手帐） 

* 家属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者，请持家属的保险证前来办理。如是首次加入，请务必

带好保险费 转账用的存折、开户时的印章、银行卡。

6-2 申请中止　出现下列情况时将中止国民健康保险，请务必交还保险证。6-2 申请中止　出现下列情况时将中止国民健康保险，请务必交还保险证。

1) 从江户川区迁出或出境时 

2) 加入在职单位的健康保险后（须持有在职单位的健康保险证） 

3) 接受生活保护后（须持有开始生活保护决定通知书） 

4) 死亡后

6-3 其他申请项目6-3 其他申请项目

1) 变更住址，姓名，户主时，以及取得日本国籍时 

2) 在留资格・在留期限有变更・更新时 

3) 丢失保险证时 

* 1)、2）的情况，在向区民课以及各事务所的户籍住民处提交申请的同时，需要办理保险证的更新手续。

须申请项目须申请项目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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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，必须按义务缴纳保险费。

1) 医疗保险费（国民健康保险财政的基本来源）

2) 后期高龄者支援保险费（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支援费）

＜收入比例＞
加入者全员2022年中收入（*）的合计金额×8.00％

＜收入比例＞
加入者全员2022年中收入（*）的合计金额×2.76％

＜均等比例＞
加入者人数×47,100日元

＜均等比例＞
加入者人数×16,200日元

一年中（4月～第二年3月）的医疗保险费
★一年中最高额度为65万日元

一年中（4月～第二年3月）的支援保险费
★一年中最高额度为22万日元

3) 看护保险费（40～64岁者的看护保险费）
＜收入比例＞
40～64岁的加入者全员2022年中的收入（*）的合计金额×2.58％

＜均等比例＞
加入者人数×17,700日元

1) 到 3) 的合计金额为一年中的国民健康保险费

一年中（4月～第二年3月）的看护保险费
★一年中最高额度为17万日元

* 计算收入比例的收入是指，从前一年收入的合计金额中减去

　基础扣除的金额。前一年收入合计金额超过2,400万日元者，

　根据金额不同基础扣除的金额将有所不同。

～¥24,000,000

¥24,000,001～¥24,500,000

¥24,500,001～¥25,000,000

¥25,000,001～

¥430,000

¥290,000

¥150,000

¥0

前一年收入合计金额 基础扣除

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式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式
○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式（2023年度）

以2022年1月1日～2022年12月31日的收入为基准，在2023年6月决定金额。

○ 保险费均等比例的减少 

前一年收入在一定标准之下的家庭，可减少其保险费中的均等比例。这将根据家庭的总收入来判断。所有未上

小学（2023 年度入学的是 2017年 4月2日及以后出生）的孩子，其保险费均等比例额将减半。

○ 前一年无收入时 

前一年（2022 年 1月1日～12月31日）中在日本国内无收入，保险费中不计算收入比例额。从第2年开始，根

据前一年的收入状况，保险费可能会变高。 

○ 请勿忘记申报特别区民税、都民税 

无收入者（如学生等）也须申报特别区民税，都民税。请到2023 年 1月1日所居住的区市町村申报。

10

延误申请加入延误申请加入
延误申请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期限，须补缴最长两年的保险费。在未持有保险证期间所接受的医疗服务

的费用，会出现全额负担的情况。

7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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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误国民健康保险的中止申请延误国民健康保险的中止申请

在中止国民健康保险后，由于仍然持有保险证而疏忽大意，用其在医疗机关接受了诊断。出现这种情况时，须归还

江户川区所负担的医疗费用。另外，如加入了在职单位的健康保险却未中止国民健康保险，则可能会出现双重缴纳的

情况。一旦中止了国民健康保险的资格，需立即提交中止申请。

出现以下情况，即使持有保险证亦无效，不得在医疗机关使用。如出现使用保险证的情况，须归还

江户川区所负担的医疗费用。

1) 保险证的有效期已经过期时1) 保险证的有效期已经过期时

2) 签证更新后，未办理保险证的更新手续。2) 签证更新后，未办理保险证的更新手续。

3) 3) 住址迁移至其他区市町村时，若干月前已迁移的情况下，则保险证从迁移日开始无效。住址迁移至其他区市町村时，若干月前已迁移的情况下，则保险证从迁移日开始无效。

      请加入迁入区市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。请加入迁入区市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。

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

所缴纳的保险费，不是从申请加入的月份算起，而是从获得被保险者资格的月份算起。因此延

误申请加入的期限后，须补缴最长两年的保险费。 

比如1月份从单位辞职，8月份申请加入国民健康保险，并不是从8月份开始缴纳保险费，而是

应从1月份开始缴纳保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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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使用银行转帐的方式缴纳保险费。

如对缴纳保险费有困难，请尽早与有关部门协商。

保险费的缴纳方式保险费的缴纳方式
一个年度（4月～3月共12个月）的保险费可从6月～3月，分10次缴纳。 

缴纳保险金，请使用账号间转账。可以携带以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卡和保险证到区民课以及各事务所的

保险年金课 ,当场即可办理登记转账业务。※不能注册没有磁性的银行卡。 

[金融机构]

瑞穗银行、三菱 UFJ银行、三井住友银行、里索纳银行、千叶银行、Kiraboshi银行、东日本银行、朝日信用金库、

兴产信用金库、东京东信用金库、东荣信用金库、小松川信用金库、邮政储蓄银行

在上述以外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,请填写好账户转账委托单（专用明信片）后，邮寄或提交给窗口办理。

如使用保险费帐单支付，将在6月向户主寄送共计11张账单，包括 6月到第二年 3月的每月账单10张及从6月到

第二年 3月的一次性整年账单1张。请在金融机构或者 24小时方便店缴纳。 

家庭成员均为 65 岁以上，未满 75 岁的家庭，保险费原则上从户主的年金中缴纳。

11

12 拖欠保险费拖欠保险费
〇 寄送督促单，催款单〇 寄送督促单，催款单

请务必在缴费期限内缴纳保险费。对于逾期仍未缴纳保险费者，将寄送督促单，催款单。但是，从

缴款到江户川区确认入款需时两个星期，如在收到督促单，催款单时已经缴纳了保险费，则请原谅。

〇 对滞纳者的处罚〇 对滞纳者的处罚

长期不缴纳保险费者，将依照法律规定对其财产进行调查，并可能进行滞纳处罚（冻结财产、强制收取）。所谓

滞纳处罚（冻结财产、强制收取）是指，依照法律规定对个人财产（存款、工资、人寿保险等）实施强制性征收。

〇 领取短期被保险者证〇 领取短期被保险者证

如不缴纳保险费，保险证的有效期限将比一般保险证有所缩短。

〇 领取被保险者资格证明单〇 领取被保险者资格证明单

非因灾害等特殊原因而逾期未缴保险费者，将被要求交还保险证，转而领取被保险者资格证明单。出现这种情

况时，在医疗机关接受治疗时的费用暂时须由被保者全额负担。

〇 停止支付保险金〇 停止支付保险金

逾期未缴保险费者，将对其停止支付全额或者一部分的保险金，以用来补缴保险费。

〇 滞纳款的征收〇 滞纳款的征收

对未在缴费期限内缴纳保险者，将从缴费期限的第二天到缴纳为止的天数来计算相应的滞纳款。

〇 对在留资格的变更或在留期限产生影响〇 对在留资格的变更或在留期限产生影响

滞纳保险费将纳入在留资格的审查条件。会出现不能进行在留资格变更或在留期限的更新的情况。

○ 年度中间加入或解除国保时 

年度（2023年4月1日～2024年3月31日）之间，按照加入或者中止国民健康保险的人数变化，

从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月份开始算起，有需要补缴以及返还的情况。

○ 迁入江户川区时 

因迁入等情况新加入江户川区国民健康保险者，将向以前的居住所在地了解前一年的收入状

况。在得到以前居住所在地回复后，重新计算保险费，再行通知，因此，保险费可能会出

现变化。

无法使用国民健康保险（保险证）无法使用国民健康保险（保险证）

请注意，以下情况属于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项目。

1. 健康检查，全身体检（如⓰，可利用国保进行的健康检查除外） 

2. 预防接种 

3. 正常的妊娠，分娩 

4. 工作中、上下班途中发生疾病或意外伤害 

※ 接骨院、整骨院、按摩、针灸，仅限于可使用国民健康保险的情况。 

※ 工作中或上下班途中发生疾病或意外伤害，原则上以工伤保险处理。 

※ 交通事故等，因他人的行为造成疾病或伤害，在治疗期间需利用国保时，需向区役所提出申请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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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注意 :请注意 :
海外治疗费，分娩育儿费等，保险金的支付均在 2 年内有效。从事发第二天起算，超过 2 年则失效。因出国等原因造

成国民健康保险资格失效的情况，则无法领取保险金。

为防止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海外治疗费用，目前加强了对支付申请的审查力度。

一旦发现有诈骗嫌疑，将与有关部门联手严格处理。

海外医疗费的申请海外医疗费的申请
只有居住在日本的人，因旅游等赴海外，发生紧急且必须接受治疗者才属于此项规定的对象。只有居住在日本的人，因旅游等赴海外，发生紧急且必须接受治疗者才属于此项规定的对象。以治病为目的

赴海外，或接受在日本国内属非保险医疗项目者不视为此项规定的对象。

己经接受治疗者请回到日本后进行申请。申请期限为发生接受治疗的第二天开始的两年之内。

有关支付额度规定如下：在日本接受标准治疗时所需费用，与在海外实际支付的金额相比较，以其中较低廉的金

额为准计算支付额度。若适用海外的公共保险时，可能会出现无法支给治疗费用的情况。

[申请时需携带]

1) 能确认户主与接受治疗者个人号码的物品

2) 能确认来窗口办理手续者本人的物品

3）接受治疗者的保险证

4) 接受治疗者的护照

※ 为判定在海外接受治疗的时间段，须携带能确认日本出入境时间与接受治疗国出入境时间的物品

※ 在出入境时如使用自动设施，护照上没有出入境章者，请提交登机牌票根、登记证明、法务省出入境管理

记录等资料。

5) 诊断内容的详细列表与日语译文 

6) 医疗费明细条目的收据与日语译文 

7) 发票与日语译文 

8) 户主印章（须使用印泥）

9) 能确认户主银行帐号的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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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被保险者分娩（妊娠85天以上）时，将一次性支付给户主分娩育儿金。

【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直接支付制以及代理领取制】【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直接支付制以及代理领取制】

　指国民健康保险向医疗机构直接支付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的制度。分娩费用超过50万日元时，请向医疗机构支付差

额费用。希望利用本制度者，请向分娩的医疗机构咨询。（也有未导入直接支付制度以及代理领取制度的医疗机构。）

【不利用直接支付制以及代理领取制的情况】【不利用直接支付制以及代理领取制的情况】

　分娩后由户主向江户川区申请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，补助款将由江户川区汇至户主的账户。（从提交申请到支付需

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）

　另外，是以居住在日本的人为对象。在海外分娩者，请产妇回日本后进行申请。

[申请时所须提交材料 ][ 申请时所须提交材料 ]

1) 能确认产妇本人的个人号码的物品

2) 能确认来窗口办理手续者本人的物品

3) 产妇本人的保险证 

4) 母子健康手册 

5) 能确认分娩费用的账单，明细表的材料

6) 户主和医疗机构之间同意不利用直接支付制的证明文件

7) 户主的印章（须使用印泥）

8）能确认户主银行帐号的物品

9）在海外分娩的产妇的护照（有出入境记录）・分娩证明与日语译文等

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的支付（50万日元）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的支付（50万日元）※2023年3月31日及之前出生的情况，将一如既往地发放42万日元。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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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使用国民健康保险的治疗项目可使用国民健康保险的治疗项目

○国民健康保险体检（特定体检，特定保健指导） 

以40岁～74岁的加入者为对象（正在住院、妊娠分娩的产妇、居住于设施中的人除外），进行以预防、早期发现

生活习惯病为目的的免费体检。检查项目为，测量身体、验血、测量血压、验尿、询诊等。将向符合条件者发放

受诊券。 

* 按照年龄体检受诊日期，会场会有不同。

①国民健康保险是根据每个人的收入来缴纳保险费才得以建立的制度。因为这个制度，只需负担一部分的医疗费，

即可接受疾病与伤害的治疗。在日本，所有人均有加入任何一种公共医疗保险的义务。（留学生保险或医疗支付生

命保险、以及旅游伤害保险，属于个人健康保险）并非因不用去医疗机构而无需缴纳保险费。并非因不用去医疗机构而无需缴纳保险费。 

②保险费请在规定期限内缴纳。因某种原因无法缴纳保险费时，请尽早到区民课、各事务所的保险年金窗口进行咨询。 

③保险证只能在在留资格有效期内使用。在留资格过期后不可再使用保险证。在留资格更新后。务必请到区民课、

各事务所的保险年金窗口，进行保险证的更新。 

④入境当年的保险费，无法立即确定。须向区民课・各事务所保险年金窗口申报前一年的所得后，通过计算方能确

定。确定后的保险费将通过邮局邮寄。从入境的第二年开始，无论有无收入，在每年的2月中旬到3月15日都需

到区役所课税处进行申报。如不进行申报，则无法根据保险费进行减免，保险费也无法正确计算。 

⑤即使入境这一年的保险费比较低廉，但因勤工俭学等有工资收入者，第二年的保险费可能会增高。收入中的一部

分可存起来作为缴纳第二年度保险费，这样比较放心。国民健康保险不存在学生减免制度。国民健康保险不存在学生减免制度。

※关于保险费的计算方式・缴纳方式，请参考「❿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式」「⓫保险费的缴纳方式」

致各位留学生致各位留学生

区 役 所 区 民 课

小 松 川 事 务 所

葛 西 事 务 所

小 岩 事 务 所

东 部 事 务 所

鹿 骨 事 务 所

区役所医疗保险 课

区役所医疗保险 课

区役所医疗保险 课

区役所医疗保险 课

区役所健康推进课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保 险 年 金 经 办 人

国民健康保险资格经办人

国民健康保险支付经办人

缴 纳 经 办 人

总 务 经 办 人

健 诊 经 办 人

03-5662-6823

03-3683-5185

03-3688-0438

03-3657-7876

03-3679-1128

03-3678-6116

03-5662-0560

03-5662-8053

03-5662-0795

03-5662-0540

03-5662-0623

咨询单位　　咨询单位　　※请通过通晓日语者进行咨询※请通过通晓日语者进行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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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的支付（50万日元）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的支付（50万日元）※2023年3月31日及之前出生的情况，将一如既往地发放42万日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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